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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

楚住建复〔2020〕11号

对州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 409号提案的
答 复

民进楚雄州委：

你委提出的《关于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方面的提案》的提案，

已交由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我州城镇供水现状
首先，你们提出的意见很好，楚雄地处滇中传统旱区，近年

来由于气候异常，降雨量偏少，水库蓄水不足，全州抗旱保供水

形势非常严峻，节水型城市建设非常重要。州委、州人民政府高

度重视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实行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 号）、《云南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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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云政发〔2012〕

126 号）等文件要求，把“加强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管理，

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加强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管理，全面推

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加强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管理，严格控

制入河湖排污总量”作为工作重点，把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以制度建设为先导，

以机制建设为核心，以考核为抓手，狠抓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

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控制，坚持落实节水措施，营造珍惜

爱护水资源的良好氛围，推动节约用水工作，不断提高水资源利

用率。经过多年建设，目前全州共有城市供水单位 14 个，近期

供水规模 26.6万立方米/日，远期供水规模 40.6万立方米/日；2019

年底，全州用水总量 9.87亿 m3，其中生活用水 1.073亿 m3，生

产用水 8.6476 亿 m3，生态环境用水 0.1454 亿 m3。楚雄州万元

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由 2015 年的 122m3/万元下降到 2019 年的

93m3/万元，比2015年下降23.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由2015

年的 38.8m3/万元下降到 2019 年的 27.9m3/万元，比 2015 年下降

25.8%；县级以上城市重要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

2020年 1-9月，全州城镇生活用水总供水量约 5864.09万立方米，

日平均供水量在 20 万立方米/日，总供水人口近 83 万人，占全

州总人口的 33%左右。

二、积极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
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水

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严格用水总量控制，推



- 3 -

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示范。2020 年 3 月，楚雄州发展和改革

委 楚雄州水务局联合印发《楚雄州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制定了

总体要求，主要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主要措施和保障措施，

全面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大力推动全社会节水，积极形成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建立节约用水联席制度，推进节水机关、

节水型小区、节水型学校建设，州、县共创建机关节水型单位

662 个，占全州机关总数的 100%。2019 年完成姚安县、大姚县、

元谋 3 县省级节水型社会建设，已经通过省级达标验收。

三、深入开展节水宣传
全州每年以“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和“全国城市节水周”为

契机，采取印发宣传材料、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标语口号、文

艺节目、知识竞赛、宣传画、宣传车等多种形式，深入广泛地开

展节水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民的节水意识。今年 4 月 28日至

5 月 18 日，全州 10 县市住建系统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全国城

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以“养成节水好习惯，树立绿色新风

尚”为活动主题，倡导居民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节约每一滴水，消除浪费，养成绿色生活的好习惯。

配合新闻媒体和支持企业、单位、社区等组织开展节水用水宣传

公益活动，并组织编制和发放节水宣传资料，在城区主要街道悬

挂、粘贴了节水宣传标语，上街宣传、发放宣传单等多种形式宣

传节水法律法规，节水知识，向广大居民散发宣传册 10200 份，

提高了广大居民的节水意识和节水工作的紧迫感、使命感。在机

关、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商场、各建筑工地等公共建筑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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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节水宣传标语，发放节水手册，开展节水法律法规，科学技术

和用水习惯等方面的宣传，推广节水型器具和雨水利用、水循环

利用等方面的技术。结合绿色社区创建，通过小区、自来水厂营

业厅、办公地等电子媒体 LED 屏播放节水宣传视频，播放了污

水处理厂处理污水的全过程，让群众了解了在城市中的水循环利

用的重要意义。自来水厂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节水措施，向用

水户发放宣传图片、节水手册和宣传如何选用、使用节水器具等

生活常识，树立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的意识，营造全社会亲水、

惜水、节水的良好氛围。

四、积极开展供水价格调整工作。
目前，我州城镇自来水供水价格还在执行 2010 年调整的价

格。以楚雄市为例，从 2011年 6 月起一直执行城市供排水综合

水价每立方米 3.55元；居民生活用水每立方米 3 元(含水资源费

0.25 元、原水水费 0.32 元和污水处理费 0.80元)；非居民生活用

水每立方米 4.50 元(含水资源费 0.25元、原水水费 0.32元和污水

处理价格 1.00 元)，特种行业（洗浴、洗车等）用水价格为 9 元

的水价标准。今年以来，楚雄市积极开展供排水价格调整工作，

及时成立了楚雄市城市供排水价格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目前，已

经完成 2017-2019年的成本核算工作，拟定了《楚雄市城市供排

水价格改革调整方案》报送发展改革部门，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已完成成本监审工作，下步将召开听证会、公示和相关价格调整

批复工作。通过推进全州各县市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提高供水

价格，用经济手段约束浪费水资源，能够有效达到节约用水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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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配置水资源，提高用水效率的作用。同时，楚雄市对居民生活

用水实行阶梯式水价。即：每月每户居民用水量在 20 立方米以

内（含 20 立方米）的，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超过 20 立方米

的部分加价 50％，对高耗水单位逐步实现高精度远传水表全天

监控，及时掌握用水情况，每月对用水性质进行核查，做到及时、

合理的调整。

五、加强管理、多措并举、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节水
全州住建系统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节流优先、治污为本、

科学开源、综合利用”的方针，把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作为支持

和保障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安全

可靠供水的重要民生工程来抓，通过加强供水企业精细化管理，

推进城区供水管网改扩建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实施，

逐步降低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推广使用生活节水器具，引导居

民淘汰不符合节水标准的生活用水器具和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水

宣传等措施，大力推进节水工作。鼓励建筑行业、城市绿化、街

道喷洒使用回用水，2020 年，楚雄市相关单位自备车辆到第一

污水处理厂免费提取使用回用水约 27.4 万吨。楚雄市制定《楚

雄市供排水公司违章用水举报和供水管网报漏奖励办法》，实行

报漏奖惩制度，倡导全民共同参与管理，有效减少水资源漏失。

同时，相关部门加大农业节水力度，把农业节水作为主攻方向，

加强农业用水管理，遏制粗放用水，推进大中型灌区、重点小型

灌区干支渠配套和节水设施建设，推行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定额

管理。深入开展工业节水，积极推进用水效率“领跑者”引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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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大力推广工业通用节水工艺和技术，强化重点用水单位监督

巡查，开展节水型企业创建工作，鼓励产业园区统一供水、废水

集中处理和循环利用，工业企业重复用水率达到 95%以上。通过

充分宣传、广泛动员，倡导科学用水方式，增强全社会珍惜水、

爱护水的意识，形成人人关心和积极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良好

氛围，在全社会初步形成关心水、节约水的社会风气和浓厚氛围。

六、下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重点

领域节水，完善节水激励机制，加快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构建

节水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基本形成节水型社会制度框架，进

一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衷心感谢民进楚雄州委领导对住建工作的持续关心与支持。

我们将切实加强对城镇供水的全方位监管，积极指导好各县市住

建部门开展好节水型城市建设相关工作，保障城镇供水安全，让

居民能够喝上放心水。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10月 20 日

联系人及电话：蒋正华 13908784977

抄送：州政府办公室、州政协提案委


